

《连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建设
与投资技术指南》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效解决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推动主要污染物减排和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等技术规范，结合我县实际，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起草了《连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建设与投资技术指南》，给畜禽养殖场（户）尤其是散养户、养殖专业户提供明确的污染防治指导
二、制定依据
（一）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本）
6.《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7.《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
8.《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29日修正）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8年12月29日第二次修正）
10.《连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连平县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规划的通知》（连府〔2020〕4号）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2.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613—2024）
3.《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5.《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NY/T1222-2006）
6.《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7959-2012）
7.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
[bookmark: _GoBack]8.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的通知（农办牧〔2022〕19号）
三、主要内容
《连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建设与投资技术指南》作为指导性文件，对我县辖区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建设与投资提供参考依据。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则。一是明确指南适用范围。二是明确本指南的术语与定义，三是标明制定本指南所参考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二部分：法律法规。一是列明了本指南制定的法律法规依据及其他相关依据。二是抄录了涉畜禽养殖污染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条款摘要。
第三部分：粪污治理技术。一是减少粪污产生量的方式。二是粪污处理工艺要求。三是“生态型”和“环保型”两种粪污处理类型，其中“生态型”粪污处理方法又分为“农牧结合生态型”和“能源利用生态型”，明确了各种粪污处理类型的适用情形，明确了“能源利用生态型”粪污处理要求配备的农林土地面积。
第四部分：各类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指南。分别对生猪设计年出栏小于等于20头、21-200头、201-1000头、大于1000的畜禽养殖场提出粪污处理工艺要求和粪污收集贮存要求，同时列举粪污处理设施投资参考金额，对沼气池、氧化塘及其他其它环保治理设施提出建设要求。其他种类的畜禽可将存栏量换算成生猪当量折算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参照相应换算生猪当量规模的要求建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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